




湖南省公平竞争审查工作联系会议制度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国发〔2016〕34 号)和省政府有

关要求，切实加强对公平竞争审查工作的统筹协调指导，推

进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有效落实，经省人民政府同意，建立湖

南省公平竞争审查工作联席会议（以下简称联席会议）制度。

一、联席会议主要职责

（一）在省人民政府领导下，建立完善我省公平竞争审

查制度体系，对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进行宏观指导。统筹

协调推进公平竞争审查相关工作，明确年度公平竞争审查工

作重点。协调解决实施过程中的重大问题。

（二）加强各地各部门在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方面的

信息沟通和相互协作，积极开展调查研究，及时总结各地各

部门实施成效，编发省内外动态信息，推广先进做法和经验。

（三）建立公平竞争审查第三方评估机制。强化公平竞

争审查的专业性、独立性。委托具有资质的高等院校、律师

事务所、专业机构等第三方评估机构对公平竞争审查工作进

行评估。鼓励有条件的市（州）、县（市、区）参照建立。

（四）健全公众参与机制。就竞争政策的制定、审查、

落实中重大议题和疑难事项征求专家学者、法律顾问、专业

机构的意见。加强对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宣传，引导社会公

众和专业人士积极参与公平竞争审查，加强社会监督。对涉

嫌违反公平竞争审查标准的政策措施，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



向联席会议举报，联席会议要及时转办相关地方和部门依法

依规调查处理。

（五）建立统计报告制度。各成员单位、各地联席会议

办公室要按各项要求将公平竞争审查半年和全年总结报送

省联席会议办公室。省联席会议办公室收集汇总公平竞争审

查工作情况，按照要求向省政府和公平竞争审查部际联席会

议办公室报送情况，提出有关工作建议和意见。

（六）加强督办督查。建立完善我省公平竞争审查督查

机制，加强对省直部门单位和地方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情

况的督查指导，及时通报督查情况，强化督查的刚性约束。

支持协调和督促反垄断执法机构对行政垄断行为进行查处。

探索建立公平竞争审查考核机制，推动将公平竞争审查纳入

省政府大督查、法治政府考核和行政绩效考核。

（七）强化责任追究。联席会议办公室应对自我审查制

度机制不健全、工作不到位以及涉嫌违反公平竞争审查制度

标准的单位进行约谈，依法依规处理。对严重违反公平竞争

审查制度要求、不及时整改或者拒不整改的，建议有权机关

依法依规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并向社会公开。

（八）完成部际联席会议和省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成员单位

省市场监管局、省发展改革委、省教育厅、省科学技术

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民政厅、省司法厅、省财政厅、

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交

通运输厅、省水利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商务厅、省文化和



旅游厅、省卫生健康委、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省国资委、

国税总局湖南省税务局、省广电局、银保监会湖南监管局、

证监会湖南监管局、省能源局、省药监局、省知识产权局。

联席会议由省市场监管局主要负责同志担任召集人，省

发展改革委、省司法厅、省财政厅、省商务厅分管负责同志

担任副召集人，其他成员单位分管负责同志为联席会议成员。

联席会议成员因工作变动需要调整的，由所在单位提出，报

联席会议调整。联席会议可根据工作需要，增补相关部门为

成员单位。

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省市场监管局，承担联席会议日常

工作，落实联席会议有关决定，加强宣传教育和业务培训，

组织开展不定期抽查和第三方评估，指导、督促各地各部门

开展公平竞争审查工作，完成召集人、副召集人交办的其他

工作。联席会议设联络员，由各成员单位有关处室负责同志

担任。

三、成员单位主要职责

省市场监管局重点抓好市场准入和退出、生产许可、产

品质量、标准计量、认证认可等方面的公平竞争审查和行政

垄断执法。

省发展改革委重点抓好产业发展、政府定价、基础设施、

能源资源、政府投资项目、招标投标、外资准入等方面的公

平竞争审查。

省司法厅重点抓好公平竞争审查事项纳入法治政府考

核相关工作。



省财政厅重点抓好政府采购、减税降费、财政资金使用、

政策性补贴等方面的公平竞争审查。

省商务厅重点抓好招商引资、商贸流通、进出口管理等

方面的公平竞争审查。

其他成员单位要紧扣建设全国统一市场、维护公平竞争

的目标，依法做好职责范围内公平竞争审查相关工作，保障

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充分发挥。

四、联席会议办公室职责

（一）承担联席会议的日常工作，筹备和组织联席会议

的有关会议，起草、印发会议纪要；

（二）拟定工作计划和阶段性任务；联系、协调联席会

议成员单位，及时掌握重要情况和重大事项；负责起草推进

我省公平竞争工作的相关制度、文件；

（三）研究分析我省公平竞争审查工作进展情况；组织

落实联席会议确定的事项，协调解决落实中的有关问题；

（四）组织对各成员单位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情况的

第三方评估；

（五）组织对公平竞争审查重大责任事件调查和提出责

任追究建议；

（六）承办联席会议交办的其他事项。

五、联络员主要职责

（一）及时了解全省系统公平竞争审查工作形势，向本

单位宣传与公平竞争审查工作的有关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

向本单位分管领导汇报联络员会议情况。



（二）掌握本单位职责范围内公平竞争审查工作落实情

况。

（三）按照本制度的规定参加联络员例会，保持与联席

会议办公室和各成员单位之间的沟通联系，积极协调配合其

他各成员单位开展工作。

六、工作规则

联席会议根据工作需要定期或不定期召开全体会议，由

召集人或召集人委托副召集人主持。成员单位可以提出召开

全体会议的建议。研究具体工作事项时，召集人或召集人委

托的副召集人可召集部分成员单位参加会议，也可邀请其他

部门和专家参加会议。联席会议以纪要形式明确议定事项，

经与会单位同意后印发有关方面，必要时抄报省人民政府。

重大事项要及时向省人民政府报告。联席会议召开前，联席

会议办公室可组织召开联络员会议，研究讨论联席会议议题

和需提交联席会议议定的事项及其他有关事项。

七、有关要求

省市场监管局要会同省发展改革委、省司法厅、省财政

厅、省商务厅等部门切实做好联席会议各项工作。各成员单

位要密切配合、相互支持，认真落实联席会议议定事项，推

动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平稳有效实施。省联席会议办公室要及

时向各成员单位通报情况。


